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商业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９

号

通讯地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０１４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的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

的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本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商业城

／

上市公司：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指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受让方

／

琪创能

／

乙方：指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出让方

／

转让方

／

甲方：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签署的《产权转让合

同书》，琪创能受让沈阳商业城（集团）整体产权，其中沈阳商业城（集团）持有商业城限售流通股

２０９０７９４０

股纳入转让范

围，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１．７４％

。

国资委：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９

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生

注册资本：壹佰亿元

工商注册证号码：

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８０７

（

１－１

）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资本运营；产权交易；招标代理、咨询服务；房屋租赁、产业投资、设备租赁及闲置设备调剂。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５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股东名称：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０１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刘永生 董事局主席 中国 沈阳 无
李四文 董事局副主席 中国 沈阳 无
郭志祥 董事局副主席 中国 沈阳 无
孙连政 董事局副主席 中国 沈阳 无
梁炳欣 董事 中国 沈阳 无
刘延辉 董事 中国 沈阳 无
李建伟 董事总经理 中国 沈阳 无
梁志方 副总经理 中国 沈阳 无
高振明 副总经理 中国 沈阳 无
王军 副总经理 中国 沈阳 无
康志梅 总会计师 中国 沈阳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系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处置沈阳商业城（集团）的全部国有产权的国有资

产运营公司。

四、标的企业简介

沈阳商业城（集团）系沈阳市国有全资商业企业集团，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２１２－２１４

号。 经营范围：国内一

般商业贸易，进出口贸易，仓储运输服务，房屋、场地租赁，劳务租赁、粮油、饲料、农副产品进出口。 该公司为沈阳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监管企业。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沈阳商业城集团持有商业城限售流通股

２５０６８０１０

股，占商业

城总股本的

１４．０７％

。 其中应偿还股改垫会对价股份为

４１６００７０

股，纳入本次转让范围的限售流通股为

２０９０７９４０

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转让方与受让方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签署了《沈阳商业城（集团）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琪创能受让沈阳商业城（集

团）整体产权，其中沈阳商业城（集团）持有商业城限售流通股

２０９０７９４０

股纳入转让范围，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１．７４％

。

一、产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主要条款

转让标的名称：沈阳商业城（集团）整体产权

转让方：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转让方式： 沈阳商业城 （集团） 整体国有产权采取协议方式予以转让。 其中包括标的企业持有的商业城总股本

１１．７４％

的股权（

２０９０７９４０

股）。

转让价格：本次标的企业产权转让价格为

２６９３４．５

万元。

划转股份性质：限售流通股（国有法人股）

付款时间方式：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完产权交割手续，乙方在产权交割之日前三日一次性支付全部转

让价款。

产权交割日为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给乙方开据《产权交易凭证》之日。

本合同书的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最终有权机关出具有关批准文件之日

起生效。

协议签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

２

、对期后事项的特别约定

产权交割后，对沈阳商业城（集团）资产评估基准日到产权交割日期间的经营情况，甲乙双方应共同委托有合法资质

的中介机构进行延伸审计（股价的变动不计入盈利和亏损）。 在进行延伸审计时沈阳商业城（集团）的各项资产数额（除股

票价格外）不得少于《自评估基准日至产权交割日期间，沈阳商业城（集团）经营若有盈利，乙方同意将其盈利部分以现金

的形式在工商变更登记前交给甲方。 如在前述期间沈阳商业城（集团）出现经营亏损，则由甲方给予补偿》（［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９

号）中列示的该项资产数额。

自评估基准日至产权交割日期间，沈阳商业城（集团）经营若有盈利，乙方同意将其盈利部分以现金的形式在工商变

更登记前交给甲方。 如在前述期间沈阳商业城（集团）出现经营亏损，则由甲方给予补偿。 甲方应承担的义务的总和以不

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为限，超出

２０００

万元部分由乙方承担。

上述沈阳商业城（集团）经营盈利和经营亏损以双方同意的延伸审计报告为准。

本次转让的国有产权所涉及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接并负责处理。

二、本次转让股份的被限制情况

１．

沈阳商业城（集团）所持商业城股份目前有

２５８０８０１０

股被质押冻结。

２．

沈阳商业城（集团）所持商业城股份无其他权利限制。

三、本次转让其他情况

１

、本次股份转让属间接转让，由沈阳市国资委向辽宁省国资委呈报划转申请，再由辽宁省国资委报请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本次转让需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２

、本次股份收购（划转）无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的其他安排。

３

、本次转让完成后，沈阳商业城（集团）将不再是国有企业，其实际控制人将由沈阳市国资委变为深圳市琪创能贸易

有限公司。

四、沈阳商业城（集团）截止本报告书披露日，持有商业城股份为

２５０６８０１０

股，其中

２０９０７９４０

股控制人变为深圳市

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其余

４１６００７０

股为应偿还沈阳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垫付的对

价。

五、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不存在未清偿其对商业城的负债，未解除商业城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及损害

商业城利益的其他情形 。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报告签署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商业城股份的情况。

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声明如下：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章：刘永生

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签注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产权转让合同》

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沈阳
股票简称 商业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沈阳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５０６８０１０

持股比例
：

１４．０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０９０７９４０

变动比例
：

１１．７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
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商业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琪创能公司贸易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２０１４

号振业大厦

Ｂ

座

８２２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２０１４

号振业大厦

Ｂ

座

８２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８２６２３７８

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

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受让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沈阳商业城（集团）

的全部国有产权，从而将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拥有的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益的增加。 本次权益变动

行为尚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终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关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琪创能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商业城

、

上市公司 指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城集团 指 沈阳商业城

（

集团
）

沈阳恒信 指 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标的股份 指 商业城集团持有商业城的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股份
，

占商
业城总股本的

１１．７４％

。

最近一次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商业城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公告的
《

沈阳商业城股
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琪创能公司通过协议受让沈阳恒信拥有的商业城集
团的全部国有产权而间接拥有商业城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
（

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１．７４％

）

股份之行为

产权转让合同 指 琪创能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与沈阳恒信签署的
《

沈阳商业城
（

集团
）

整体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
》

本报告书 指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２１０４

号振业大厦

Ｂ

座

８２２

（三）法定代表人：熊利碧

（四）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五）注册资本：

２２

，

４０５

万元

（六）营业执照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２６９９２

（七）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６６２６６７８３

—

２

（八）经济性质：民营企业

（九）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十）主要经营范围：钟表及配件、纺织品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命令禁止及特种许可的除外）。

（十一）经营期限：十年（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止）

（十二）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６６２６６７８３２

（十三）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２１０４

号振业大厦

Ｂ

座

８２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十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８２６２３７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及实际控制情况

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系熊利碧与王宇共同投资设立。

（

１

）熊利碧女士：中国籍，长期居住地为广东省深圳市，目前任琪创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２

）王宇先生：中国籍，长期居住地为广东省深圳市，目前任琪创能公司的监事。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情况

琪创能公司系民营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为熊利碧女士。

４

、其他控股子公司情况简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具有控制权的子公司。

三、琪创能公司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琪创能公司的主要业务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成立以来主要从事投资及境外产品国内代理业务。 未来公司将通过商业城

加大对百货零售及商业物业的投资规模。

２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５９

，

５４０

，

２５６．１９ １７０

，

５０６

，

２９４．６６ １５３

，

８５５

，

７９４．５８

净资产
２５２

，

１０２

，

７３３．７４ １６１

，

９７９

，

１６２．２１ １５３

，

８２７

，

９７８．４３

资产负债率
２．８７％ ５％ ０．１８％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 － －

净利润
－３９

，

８２７．０２ ６３８

，

８９７．０８ －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信息披露人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熊利碧 董事长 中国 广东深圳 无
张瑜文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广东深圳 无
王宇 监事 中国 广东深圳 无
赵逢雨 财务经理 中国 广东深圳 无

熊利碧女士：

３８

岁，大学学历。现任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曾任深圳市雷利照明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宇先生：

３８

岁，大学学历。 现任深圳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监事，曾任澳仕杰电器照明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瑜文先生：

４１

岁，大学学历。 现任深圳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曾任惠州市金山利胜工贸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

赵逢雨先生：

３９

岁，大学学历。 现任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曾任内蒙古伊利集团深圳分公司财务

经理。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商业城

２５

，

６５９

，

４７７

股（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４．４０％

）股份外，未持有其他

上市公司的股份。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决定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标的股份的持有人为商业城集团。 商业城集团为沈阳市属国有全资商业企业集团，其国有

出资人为沈阳恒信。

经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长办公会议纪要

１１２

号）《关于实施沈阳商业城（集团）整体改制会议纪要》、沈阳市

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沈阳商业城（集团）改制方案的批复》以及沈阳市商业局沈商发【

２００８

】

４０

号关于对《关于沈阳商业城（集团）实施整体改制的请示的批复》等文件的批准，沈阳恒信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委托

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沈阳商业城（集团）全部国有产权转让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公告》，对商业城集团的整体国

有产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

日，琪创能公司成功摘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琪创能公司与沈阳恒信签署产

权转让合同。

本次权益变动系琪创能公司通过整体受让沈阳恒信对商业城集团拥有的全部国有产权，从而导致琪创能公司将

间接持有商业城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股份（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１．７４％

）所导致的权益变动行为。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琪创能公司贯彻自身经营发展战略的经营行为。 琪创能公司计划进入国内百货零售经营领域，

同时希望拥有比较优质的商业物业的权益。

１

、涉足百货行业

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琪创能公司计划借助上市公司的资产和经营平台，涉足国内的百货行业，贯彻公司的经营目

标。

２

、对商业物业资产增值持乐观预期

琪创能公司对商业城集团及上市公司在沈阳地区拥有的商业物业的增值持乐观预期。 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琪创

能公司成为商业城集团的全资股东，同时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希望能以较高的权益比例享有商业城集

团及上市公司未来物业增值的预期收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之决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沈阳商业城（集团）全部国有产权转让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公

告》， 沈阳恒信拟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整体转让商业城集团的国有产权。 琪创能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股东

会，审议并通过了琪创能公司以公告条件受让沈阳恒信拟转让的沈阳商业城（集团）的全部国有产权的议案。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琪创能公司已经通过公开拍卖取得限售流通股以及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流通股等形式，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２５

，

６５９

，

４７７

股（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４．４０％

）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琪创能公司除直接持有商业城

２５

，

６５９

，

４７７

股份（其中

２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４．４０％

外，还将通过商业城集团间接持有商业城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股份（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１．７４％

）。 直接和间接总计持有商业城

４６

，

５６７

，

４１７

股股份（其中

４１

，

２０７

，

９４０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商业城总

股本的

２６．１４％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股份外，琪创能公司对上市公司其他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产生任何影响，琪创能公司其他关

联方亦未持有或控制商业城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图所示：

二、产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标的股份

根据《沈阳商业城（集团）整体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书》显示，琪创能公司通过协议受让将取得原沈阳恒信拥有的商

业城（集团）全部的国有产权，将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股份（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１１．７４％

）。

２

、价格及支付

本次协议转让商业城（集团）全部国有产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

，

９３４．５０

万元。

在产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产权交割手续，琪创能公司将在产权交割之日前三日一次性向沈阳恒

信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３

、协议签署时间

产权转让合同签署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日。

４

、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产权转让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经国务院国资委最终批准后生效。

５

、协议后续事项的约定

产权转让合同主要后续事项的约定：

未经沈阳恒信同意，琪创能公司受让商业城（集团）整体国有产权后三年内除琪创能公司的紧密关联公司外，不

得对外进行转让，保持对商业城的控制力；

琪创能公司负责筹措不低于

３

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商业城的发展；

琪创能公司同意按照沈阳市关于职工安置的有关政策以及《沈阳商业城（集团）整体改制方案》和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和办法》予以执行和落实，维护职工权益，保持企业稳定。

６

、股份性质及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琪创能公司持有商业城

２５

，

６５９

，

４７７

股股份（其中

２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

权益变动后，琪创能公司将通过商业城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股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因商业城集团的性质由国有全资企业变更为非国有企业，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标的股份的性质将由国有法人股变

更为一般法人股。

７

、特别条款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双方关于协议后续事项的约定外，产权转让合同无其他特别条款、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

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不存在其他共同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股份限售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琪创能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有关部门规章关于股份限售的相

关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的标的股份全部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琪创能公司在获得该等股份后

仍将严格遵守商业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份限售的规定。

四、权益变动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商业城集团所持的标的股份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关于股份质押、冻结的

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

１５０

万股；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商业城集团为上市公司向交通银行沈阳分行贷款提供

１０００

万股质押担保；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５

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

３００

万股；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裁定冻结股权

１０

，

５６８

，

０１０

股；

商业城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被冻结、质押总数为

２５

，

０６８

，

０１０

股。 标的股份的数量为商业城集团国有产权整

体转让前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总数为

２５

，

０６８

，

０１０

股）扣除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应偿还的垫付股改对价

４

，

１６０

，

０７０

股后的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琪创能公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２５

，

６５９

，

４７７

股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琪创能公司除直接持有

上述股份外，还将通过商业城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股份，将直接和间接总计持有商业城

４６

，

５６７

，

４１７

股股份，占商业城总股本的

２６．１４％

。

六、琪创能公司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的说明

１

、琪创能公司不存在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

２

、琪创能公司不存在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３

、琪创能公司不存在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４

、琪创能公司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第四节 收购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协议转让商业城（集团）全部国有产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

，

９３４．５０

万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向沈阳恒信及其委托方（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产权转让合同定金

８０８０

万元，其余转让

价款将根据产权转让合同的有关规定及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情况，在产权交割之日前三日一次性向沈阳恒信支付。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收购资金为琪创能公司股东累计投入的资本金，系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资金，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第五节 后续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琪创能公司将持有上市公司

４６

，

５６７

，

４１７

股股份，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在上述权益变动完

成后，琪创能公司将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满足上市监管规范要求的原则，支持上市

公司业务发展。

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琪创能公司将在满足监管要求，避免同业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本着有利于商业城长期稳

定、健康发展的原则，逐步整合相关资源，引进国际知名品牌，促进商业城商品经营品类的丰富和向高端发展，改善购

物环境，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益。

２

、琪创能公司目前没有改变商业城目前主营业务或对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以及其他资产重组的后续计划。

３

、除非法律法规限制或有要求，琪创能公司没有对商业城现任董事会、监事会进行调整的计划。 琪创能公司与其

他股东之间就商业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也不存在任何合同或默契。

４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暂无因琪创能公司单方面的需要而修改商业城现有公司章程的计划。

５

、琪创能公司在未来没有对商业城现有员工聘用关系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６

、琪创能公司在未来没有改变商业城现行分红政策的计划。

７

、琪创能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对商业城业务和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计划。

８

、琪创能公司将完整承续原国有股东因商业城股权分置改革而需履行的承诺和义务。

第六节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独立性分析

本次权益变动对商业城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会产生影响。 商业城仍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和经营场

所，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琪创能公司除依法对上市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外，将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涉，充分尊重上市公

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权利，将不会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及规范措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琪创能公司与商业城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亦不存在任何琪创能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与商业城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联交易。

琪创能公司承诺：如果未来发生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将保证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操

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同业竞争及规范措施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琪创能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企业未从事百货零售业务，因此琪创能公司与商业

城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琪创能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企业在辽宁省仍没有经营活动，因此也不会发生与商业城

的同业竞争。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未来， 琪创能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企业在辽宁省开展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相同的经营活动，

将通过商业城或其控股子公司进行。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在本报告书签署前二十四个月内，琪创能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发

生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商业城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在本报告书签署前二十四个月内，琪创能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发生金额超过

５

万元交易的情况。

三、在本报告书签署前二十四个月内，琪创能公司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

偿或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琪创能公司没有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

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琪创能公司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月，除最近一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告）中已披露的增持商业城的股份的行为外，没有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二、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月，琪创能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中有张瑜红及刘承礼

两人违规买卖商业城股票的行为。

三、张瑜红买卖商业城股票情况统计

张瑜红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月合计买卖商业城股票

３２

笔。 其中：

买入股票统计：（前六个月共买入股票

１３

笔；累计买入数量

３６５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２５８

，

４２５

元）

序号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成交价格 代理券商名称
１ ２００８ ／ １１ ／ ２５ ５０００ ６．５

联讯证券
２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４ ２０ ７．１

联讯证券
３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４ １２８０ ７．１

联讯证券
４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４ １０００ ７．１

联讯证券
５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４ ５００ ７．１

联讯证券
６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４ ４００ ７．１

联讯证券
７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４ ８００ ７．１

联讯证券
８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４ １０００ ７．１

联讯证券
９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１２ ６５００ ６．８５

联讯证券
１０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２５ ２２００ ６．９５

联讯证券
１１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２５ ７１００ ６．９５

联讯证券
１２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２５ ７００ ６．９５

联讯证券
１３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４

联讯证券
卖出股票统计： （前六个月共卖出股票

１９

笔；累计卖出数量

４３０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３１８

，

７２５

元）

序号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成交价格 代理券商名称
１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３ －４２００ ６．８３

联讯证券
２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３ －８００ ６．８３

联讯证券
３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８ －４１２９ ７．３

联讯证券
４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８ －８７１ ７．３

联讯证券
５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１５ －６５００ ７．２

联讯证券
６ ２００９ ／ ０１ ／ ０６ －５００ ７．３５

联讯证券
７ ２００９ ／ ０１ ／ ０６ －６０００ ７．３５

联讯证券
８ ２００９ ／ ０１ ／ ０６ －２００ ７．３５

联讯证券
９ ２００９ ／ ０１ ／ ０６ －１１００ ７．３５

联讯证券
１０ ２００９ ／ ０１ ／ ０６ －６００ ７．３５

联讯证券
１１ ２００９ ／ ０１ ／ ０６ －１６００ ７．３５

联讯证券
１２ ２００９ ／ ０１ ／ １９ －６５００ ７．５５

联讯证券
１３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０４ －５００ ７．８７

联讯证券
１４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０４ －１００ ７．８７

联讯证券
１５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０４ －１０００ ７．８７

联讯证券
１６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０４ －１００ ７．８７

联讯证券
１７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０４ －９１９ ７．８７

联讯证券
１８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０４ －２３８１ ７．８７

联讯证券
１９ ２００９ ／ ０３ ／ ０４ －５０００ ７．８７

联讯证券
四、刘承礼买卖商业城股票情况统计

刘承礼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合计买卖商业城股票

４９

笔。 其中：

买入股票统计：（前六个月共买入股票

１６

笔；累计买入数量

５５０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３９２

，

８１９

元）

序号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成交价格 代理券商名称
１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１０ ５９９０ ４．３３

国泰君安
２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１０ ２０００ ４．３３

国泰君安
３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１０ ２０１０ ４．３３

国泰君安
４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５ ３５００ ８．５３

国泰君安
５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５ １５００ ８．５３

国泰君安
６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２７００ ７．７７

国泰君安
７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２００００ ７．６４

国泰君安
８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１０００ ７．７７

国泰君安
９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７００ ７．６４

国泰君安
１０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３９８１ ７．６４

国泰君安
１１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２１９ ７．６４

国泰君安
１２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３２００ ７．７７

国泰君安
１３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３１００ ７．７６

国泰君安
１４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１０００ ７．６４

国泰君安
１５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７００ ７．６４

国泰君安
１６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２７ ３４００ ７．６４

国泰君安
卖出股票统计： （前六个月共卖出股票

３３

笔；累计卖出数量

５４８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４３３

，

１８２

元）

序号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成交价格 代理券商名称
１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３

国泰君安
２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１６ －７１９０ ５．７９

国泰君安
３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１６ －２８１０ ５．７９

国泰君安
４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 ９．２５

国泰君安
５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３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６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３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７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８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２０００ ９．２３

国泰君安
９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２００ ９．２３

国泰君安
１０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５００ ９．２３

国泰君安
１１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１２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０ ９．２３

国泰君安
１３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９１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１４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０ ９．２３

国泰君安
１５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５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１６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８００ ９．２３

国泰君安
１７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５００ ９．２３

国泰君安
１８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２００ ９．２５

国泰君安
１９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４００ ９．２３

国泰君安
２０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０ ９．２４

国泰君安
２１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２２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２３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３００ ９．２５

国泰君安
２４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１０００ ９．２５

国泰君安
２５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２ －６００ ９．３

国泰君安
２６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７ －７００ ９．５

国泰君安
２７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７ －２００ ９．５

国泰君安
２８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７ －１００ ９．５

国泰君安
２９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７ －３８００ ９．５

国泰君安
３０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７ －４００ ９．５

国泰君安
３１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７ －５００ ９．５

国泰君安
３２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７ －１０００ ９．５

国泰君安
３３ ２００９ ／ ０２ ／ １７ －３３００ ９．５

国泰君安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张瑜红、刘承礼本人及其在公司任高管的直系亲属进行调查后发现：

张瑜红在最近六个月内买卖商业城股票的持续期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市公司刊登了《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公开披露了琪创能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商业

城股票的信息。 张瑜红认为：自己系在琪创能公司公开披露增持商业城股票的信息后开始在二级市场买入商业城的

股票，并且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４

日已全部卖出了商业城的股票，对随后发生的琪创能公司间接收购商业城的重大信息并

不知情，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行为。

刘承礼长期持有商业城的股票， 在最近六个月内买卖商业城股票的持续期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开始直到商业城刊登《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商业城（集团）》产权转让的

提示性公告》前一日，刘承礼没有再买卖过商业城的股票。 刘承礼认为自己没有利用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买卖商业城

的股票，但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有关中介机构认为刘承礼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进行证明。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月内没

有买卖商业城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琪创能公司董事长熊利碧及董事总经理张瑜文已出具正式声明：本人没有向张瑜红及刘承礼透露过任何关于琪

创能公司收购商业城股票的信息。 张瑜红及刘承礼买卖商业城股票的行为是其自己个人的投资决定，该项行为与琪

创能公司及本人无关。

当事人张瑜红及刘承礼已出具正式声明表示：买卖商业城二级市场股票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对此违规行为向投

资人及监管部门表示歉意，同时愿意接受监管部门的处理。

针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其直系亲属中有人买卖商业城股票的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向监管部门和

投资者表示歉意，同时涉及此事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向监管部门和投资者表示歉意。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公司内部加强国内证券法规的学习和宣讲，务必使公司的董、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熟悉和

了解国内相关的法规和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今后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财务报表

（一）琪创能公司近两年及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表

(

附后

)

（二）琪创能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损益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其中

：

主营业务收入
— —

二
、

营业总成本
３９

，

８２７．０２ １１１

，

２７９．６２

其中
：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４４

，

６８２．９９ １１１

，

１４７．８７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４

，

８５５．９７ １３１．７５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３９

，

８２７．０２ －１１１

，

２７９．６２

加
：

营业外收入
１

，

０１５

，

９７３．０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５２

，

８３０．６０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３９

，

８２７．０２ ８５１

，

８６２．７８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１２

，

９６５．７０

五
、

净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３９

，

８２７．０２ ６３８

，

８９７．０８

加
：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６６６

，

８７５．５１ ２７

，

９７８．４３

其他转入
六

、

可供分配的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６２７

，

０４８．４９ ６６６

，

８７５．５１

减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七

、

股东分配的利润
６２７

，

０４８．４９ ６６６

，

８７５．５１

减
：

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利润
八

、

未分配利润
６２７

，

０４８．４９ ６６６

，

８７５．５１

二、琪创能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意见

信息披露义务人委托深圳市鹏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的财务会计资料进行了

审计，该所出具了深鹏所审字【

２００９

】

７１０

号无保留意见和说明段的审计报告。

深圳市鹏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意见如下：我们认为，贵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

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琪创能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主要会计政策和主要会计科目注释

（详见备查文件）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

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琪创能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利碧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琪创能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二、琪创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琪创能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会决议；

四、琪创能公司关于本次股份转让操作过程的情况说明；

五、产权转让合同；

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七、琪创能公司有关高管人员及直系亲属二级市场交易自查报告；

八、琪创能公司关于本次股份转让应履行的义务所作出的有关承诺；

九、关于琪创能公司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和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十、琪创能公司最近年度审计报告；

十一、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十二、法律意见书。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

２１２

号
股票简称 商业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琪创能公司贸易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２１０４

号振业大厦
Ｂ

座
８２２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持有一家境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
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

、

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通过公开拍卖取得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５

，

６５９

，

４７７

股 持股比例
：

１４．４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０

，

９０７

，

９４０

股 变动比例
：

１１．７４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最终批准后实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利碧

日期：二〇〇九年

４

月

１５

日

琪创能公司近两年及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３

，

９２４

，

６６５．８０ ３４

，

２５７．９６ ９２

，

０１７．５８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帐款
其他应收款

８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付帐款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４

，

７２４

，

６６５．９０ ２

，

０３４

，

２５７．９６ ２３

，

４３６

，

０４４．５８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４

，

２１５

，

６８５．２５ ３８

，

０５２

，

２８６．７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３０

，

４１９

，

７５０ １３０

，

４１９

，

７５０ １３０

，

４１９

，

７５０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８０

，

１５５．１４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股东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７４

，

８１５

，

５９０．３９ １６８

，

４７２

，

０３６．７０ １３０

，

４１９

，

７５０

资产总计
２５９

，

５４０

，

２５６．１９ １７０

，

５０６

，

２９４．６６ １５３

，

８５５

，

７９４．５８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６００．００ ４

，

２１０．００ １０

，

６９０．００

应交税费
２８２

，

９２２．４５ ２８２

，

９２２．４５ １７

，

１２６．１５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７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７

，

４３７

，

５２２．４５ ８

，

５２７

，

１３２．４５ ２７

，

８１６．１５

非流动负债
：

长期负债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７

，

４３７

，

５２２．４５ ８

，

５２７

，

１３２．４５ ２７

，

８１６．１５

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２２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７

，

４２５

，

６８５．２５ ９８

，

３１２

，

２８６．７０ ９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６２７

，

０４８．４９ ６６６

，

８７５．５１ ２７

，

９７８．４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５２

，

１０２

，

７３３．７４ １６１

，

９７９

，

１６２．２１ １５３

，

８２７

，

９７８．４３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５９

，

５４０

，

２５６．１９ １７０

，

５０６

，

２９４．６６ １５３

，

８５５

，

７９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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